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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从事跨国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其他

跨国犯罪活动的个人和实体的国际刑事责任:

建立一个对这类罪行有司法权的国际刑事法庭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纪劳姆。庭布-奇冯达先生(加瑾)

一、导言

r

1.题为"从事跨国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的个人和实体的

国际刑事责任:建立一个对这类罪行有司法权的国际刑事法庭"的项目是经特立尼

4 达和 多 巴哥的要求， 作为补充项 目 列入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的 。

2. 9 月2 2 日 ， 大会第3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 决定将本项 目

列入议程，并将其发交第六委员会。

3 .关于本项目，第六委员会收到了 1 9 8 9 年8 月2 1 日 ， 特立尼达和 多 巴

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 4/1 95).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2 0 条 . 该

信附有解释性备忘录。

4 .委员会也收到 1 9 8 9 年1 0 月2 3 日 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墨西哥、

秘鲁、鸟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4/'6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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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在 1 1 月1 0 、1 3 和1 4 日 ， 第3 8 至4 1 次会议审议 了本项 目 .

这些会议的简要记录 ( A~ι 6/44/S R . 3 8 至 4 1 )载有就本项目发言的代表的意

见。

二、决议草案 A/C. 6/4 4/L. 18

的审议

6. 1 9 8 9 年1 1 月2 2 日第4 6 次会议上 ， 特立忌达和 多 巴哥代表介绍了

一项决议草案 ( A/C. 6/44/L" 18) ， 提案国为 : 安提瓜和 巴布达、 巴哈马、 巴 巴

多斯、伯利兹、科摩罗、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瓦努阿图.

7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g 6/44/L. 18 (.见第 9 段 ) 0

8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后，法国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 1 2 个成 员 国 ) 发言解

释其立场.

三.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9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从事跨国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其他

跨国犯罪活动的个人和实体的国际刑事责任，

建立一个对这类罪行有司法权的国际刑事法庭

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

威建议，以提倡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篡，

生旦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其他危害各国宪法秩序与侵犯基本人权的有组

织犯罪活动之间确有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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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I 于 1 9 8 8 年1 2 月

20 日通过， 其中确认非法贩运毒品是一项国际 泡罪活动 ，

铭记必须经常审查国际法这些新的或重新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主题，这些

主题可能适于作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篡的对象，

1 .请国际法委员会下届会议于审议危害人类和平反，安全治罪法草案

专题时，讨论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或其他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p这种机构应对

被指控犯下可能为一项法典规定的罪行的人、包括从事跨国界非法贩运毒品的

人具有管辖权，并且在其关于该届会议的报告内特别看重后一 r~J赵 ;

2 .请秘书长将会员国按照第 4 4 /一( A /C • 6/4 4/L . 11 )号决议

第 3段所表示的任何意见和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关于本议程项目的辩论的简要

记录送交国际法委员会;

3 .决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审查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时审议设立此种国

际刑事法庭或其他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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